
 

 

 

立法會 

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委員會主席 

姚思榮議員, BBS  

 

姚主席﹕ 

跟進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的問題 

 

本人一直關注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(草案) 對未來旅遊業發展的影響，尤其關注草

案會否阻礙初創企業運用科技提供創新的旅遊服務。 

 

於今年 10 月 27 日舉行的草案委員會會議上， 閣下提出假如政府當局於下一次

舉行的會議中妥善回覆議員的提問，委員會會議就可進入逐一審議法案條文階段。

因此，為了讓當局更好回覆議員提問，本人現有以下問題，希望政府於下次會議

舉行前回覆﹕ 

 

協助初創企業履行規定 

條例草案第 4 條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涵義」列明，任何人代到港旅客獲取「觀

光或遊覽令人感興趣的本地地方的服務」、提供食肆膳食以至購物行程服務等，

均會被視為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並因而需符合相關規定。 

 

根據上述規定，現時不少新興小規模特色本地遊公司、網上旅遊配對公司日後都

需要按草案規定，領取旅遊代理商牌照及履行相關規定。此外，不少市民利用空

餘時間，以自由工作(freelance)形式透過新科技提供個人化導賞旅遊服務，日後亦

需按草案領取旅遊代理商牌照。 

 

行政長官在剛公佈的施政報告鼓勵政府「拆牆鬆綁」推動科技發展，同時旅遊事

務署剛公佈的「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」其中一個策略為推動智慧旅遊，因此本人

希望了解政府當局會否於條例中引入豁免或其他安排，以降低旅遊服務業的進入

門檻，落實「拆牆鬆綁」，以減少推動智慧旅遊及以新科技提供旅遊服務的阻力﹖

例如，會否於旅行代理商繳付保證金的規定中引入分級制或其他安排﹖或於持牌

人或處所規定引入特別安排，讓特定企業更容易履行規定﹖ 

 

旅遊業監管局的組成 

本人於 10 月 27 日的會議上提出，旅遊業有不同持份者，不同持份者可能有不同

運作或其他考慮。因此，旅監局的組成應該有廣泛代表性，政府當局應該於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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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更為詳細列明及劃分業界成員的具體資格，讓不同持份者獲得公平的待遇。本

人同時指出，因應旅監管擁有多項法定權力，因此政府應參考《醫生註冊條例》，

清楚列明非業界人士的委任界別或準則。 

 

事實上，旅監局被賦予多項職能及權力，包括「設計和實施一套包括警告、譴責、

扣分、罰款、撤銷及暫時吊銷牌照的懲處制度，以用於針對持牌人的紀律制裁行

動」。因此，旅監局應該有充分認受性，才可確保旅監局運作暢順及履行職責。 

 

事實上，當日委員會會議上 閣下亦要求政府提供補充文件。因此，本人期望政

府提交的文件能汲取本人建議，更具體列明不同界別代表的資格。 

 

其他事宜 

本人今年 5 月 29 日曾致函 閣下，要求政府回覆多項疑問。雖然旅遊事務署已於

7 月 3 日回覆本委員會，可惜仍未能完全解釋草案內的含糊之處。例如，本委員

會助理法律顧問於 10 月 20 日就曾去信政府當局，要求政府再次澄清如何規管網

上旅行社代理商以及相關牌照規定。 

 

本人期望政府能妥善回覆各議員及法律顧問的查詢後，才正式進入逐一審議法案

條文階段。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537 2385 與研究主任余先生聯絡。謝謝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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